浙江大学体育与艺术场馆使用申请表
使用单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管领导签字：          （盖章）
	竞赛或展演活动名称：


	租借日期
	月  日～月  日

	
	租借时间
	:  ～  :  ；  :  ～  :

	申请使用地点
	校区：             场馆：

	经办人姓名
	
	使用对象
	
	预定人数
	

	联系电话
	固定：     手机:
	电子邮件
	

	横幅悬挂内容
	

	活动内容及使用理由
	

	安全预案

（突发事故应急措施、

医务人员落实情况等）
	

	所需器材

（如设备、音箱等）
	

	其它需求：

（如裁判员、工作
人员等）
	

	材料审核

场馆服务中心
	签字：
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场馆服务

中心审批
	签字：

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相关部门

审批情况
	年  月  日
	体艺部

审批
	签字：

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办 结(√)
	送达申请人
	
	报相关中心与办公室
	
	材料整理分类存档
	


说明：

1．在不影响正常教学、训练、竞赛前提下，方可租借。租借场地需严格遵守学校有关场馆管理制度。
3．如遇学校或其它重大活动，可能存在临时取消预约情况。
4．申请单位至少提前十个工作日，校外企事业单位至少提前十五个工作日，将此表送至体艺部场馆服务中心办公室，进行审核、确认、落实，并共同商议器材设备、裁判、后勤保障等服务事宜。
5．校内借用场地举办比赛或活动，需在8小时内提供新闻稿，请将新闻稿或新闻稿网页链接发至 wzhuoer@zju．edu．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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